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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沈医保新罚字
〔2026〕第2号

新民市人民医
院过度检查、
重复收费等案

新民市人
民医院

122101841
06797813

李芳

新民市人民医院在
向患者提供诊疗服
务过程中，存在过
度检查、重复收费
等行为。

违反了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
十五条相关规定，依据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
督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，1.责令退回
医疗保障基金损失1685706.14元；2.罚款
2593968.08元。

收到处罚
决定书三
个月内分
三期缴纳
罚款。

沈阳市医
疗保障局
新民分局
2026年2
月3日


